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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3        证券简称：S*ST聚友        公告编号：2011-037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管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资产委托管理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4 月 18 日，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宽频”，公司持股比例 96.67%）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鹏博士”）分别签署《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将本公司

在重庆、武汉、广州地区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在上海、西安地区拥有的驻地网资产

委托鹏博士经营管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聚友” 

“被托管公司”，公司直接间接持股比例 95.34%）全体股东与鹏博士签署《合作托管协议（公

司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将被托管公司（包括被托管公司拥有的在南京、西

安、郑州地区的驻地网资产）委托鹏博士经营管理。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2、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资

产委托管理事项。鉴于上述资产为公司核心经营资产且公司目前正处于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时

期，基于谨慎原则，本次资产委托管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1985 年 1 月 4 日设立，公司住所：成都市高

新西区创业中心，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 26 号朝外 MEN 财贸中心 A 座 19 层、成

都市顺城大街 229 号顺城大厦 5 楼，工商注册号 5101001804386，注册资本 133,851.2477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学平，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计

算机系统集成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

实业投资，国内商业贸易（除国家专营、专卖、专控商品）；钢锭、金属机械加工；电子出版

物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金属回收；冶金炉料；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工

程施工；电子工程施工；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辅助

设备出租；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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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鹏博士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1、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托管标的：乙方在重庆、武汉、广州地区全部网络资产。包括乙方在上述地区营运

管理系统的控制权以及拥有独立产权的 61415 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产，

社区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使用

权、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及信

息、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以下简称“托管标的”。 

3．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经营管

理托管标的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甲方负责提供网络优化及托管标的营运资金，

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作。 

4．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

行业务推广。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

字号等。 

5．托管期：二年，自 2011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

可以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6．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

合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7．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将上年度托管标的可分配利润中的 15%支付给乙方，剩余 85%的利润为甲方的管

理费用。 

8．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20%的有效

在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6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9．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

证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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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000 元保证金。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该保证金可部分

用于清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50%。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1）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40% 即 1,172,000 元保证金。 

（2）《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10．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与鹏博士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

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1、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2．托管标的：乙方在 上海、西安地区全部网络资产，包括乙方在上述地区营运管理系

统的控制权以及拥有独立产权的 160925 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产，社区

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使用权、

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及信息、

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 

3．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经营管

理托管标的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甲方负责提供网络优化及托管标的营运资金，

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作。 

4．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

行业务推广。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

字号等。 

5．托管期：二年，自 2011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

可以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6．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

合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7．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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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前将上年度托管标的可分配利润中的 15%支付给乙方，剩余 85%的利润为甲方的管

理费用。 

8．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20%的有效

在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6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9．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

证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8,280,000 元保证金。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该保证金可部分

用于清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50%。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1）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40% 即 3,312,000 元保证金。 

（2）《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10．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全体股东与鹏博士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公司托管）》

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1、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郁蓉、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

公司 

2．托管标的：被托管公司经营管理权和被托管公司在南京、西安、郑州地区的全部网

络资产，包括被托管公司拥有独立产权的73117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产、

社区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使用

权、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及信

息、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 

3．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并有权任免被

托管公司董事、财务、经营负责人，有权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甲方负责提供网

络优化及被托管公司营运资金，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

作。 

4．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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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务推广。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

字号等。 

5．托管期：二年，自 2011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

可以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6．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

合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7．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将上年度被托管公司可分配利润中的 15%支付给乙方，剩余 85%的利润为甲方的

管理费用。 

8．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20%的有效

在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6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9．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

证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3,160,000 元保证金。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该保证金可部分

用于清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50%。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1）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40% 即 1,264,000 元保证金。 

（2）《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10．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其它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2、委托管理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

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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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公司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